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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建築物昇降設備維護管理作業流程 

 

1.目的：為符合相關法規、確保建築物昇降機安全及教學空間之運作正常，訂定本維護

管理作業流程以為遵循，以期提升本校整體空間安全。 

2.依據：建築物昇降設備設置及檢查管理辦法。 

3.範圍：原校區。 

4.權責：詳如 5之作業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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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作業說明： 

5-1.法規命令查詢 

5-1-1 建築物昇降設備設置及檢查管理辦法 

1.管理人應委請專業廠商負責昇降設備之維護保養，由專業技術人員依一般維護保養之

作業程序，按月實施並作成紀錄表一式二份，並應簽章及填註其證照號碼，由管理人

及專業廠商各執一份。 

查詢法規命令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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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昇降設備安全檢查頻率每年一次。管理人應於使用許可證使用期限屆滿前二個月內，

自行或委託維護保養之專業廠商向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或其委託之檢查機構申請

安全檢查。 

3.昇降設備檢查通過者，安全檢查表經檢查員簽證後，應於五日內送交檢查機構，由檢

查機構核發使用許可證。 

 

 

5-2.檢驗維護業之招標訂約作業 

5-2-1.辦理招標作業 

1.提出年度維護管理所需之預算及合約等招標文件。 

2.依政府採購法辦理採購作業程序。 

3.前一年度結束前完成下一年度採購作業。 

 

5-3.建築物昇降機設備維護管理實施 

5-3-1 檢驗維護業維護管理內容 

1.廠商應每月二次派政府認證合格技術人員實施定期檢點及門溝之注油潤滑、性能及各

機件樓層場門調整、維護、保養、清潔及機電安全檢查等工作。 

2.為配合本校畢業典禮、校慶、評鑑等重大活動，活動當天廠商應派員至本校待命，以

維持昇降機正常運作。 

3.昇降機系統設備暨附屬設備，應經常保持良好，除定期維護保養外，廠商在任何時間

接獲校方臨時故障通知後，應於通知後 90 分鐘內到場處理；如遇人員受困電梯內，

則必須在 60 分鐘內到場處理。 

 

5-4. 建築物昇降機設備維護管理結果 

1.廠商應製作昇降機安全檢查報告並協助申請升降設備使用許可證。 

2.廠商每次定期保養時應作紀錄並將副本送至校方，排定保養時間已不影響校方之正常

工作為原則。 

 

6.控制重點： 

6-1 前一年度結束前完成下一年度採購作業。 

6-2 緊急缺失及時改善。 

6-3 每年建築物升降設備使用許可證於有效日期截止前完成新年度之申請作業  

 

7.風險分析： 

風險影響程度：2，風險可能性：1，風險等級：2。 


